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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用航空局、
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、

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

关于适航审定紧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

z 

中国民用航空局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(下称H香港民

航处仆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(下称H澳门民航局")多年来在

适航审定领域上不断扩大合作，达成各个合作安排，逐步提升民用

航空安全和方便民用航空器在内地与港澳自由流通。

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上，为进一步加强内地与港澳在适航审定方

面的合作，共同开展全面性合作关系，经友好协商，内地与港澳达

成以下共识:

一、合作目的

为了提高航空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，促进内地与港澳在

适航审定方面的交流以达至共同的期望;在能够同时满足国际民用

航空组织的适航要求以及内地与港澳各自律法规范的情况下，建立

及保持相同或相似的民用航空产品适航标准和审定系统:共同减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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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工业界和运营人由于重复的技术评估、试验和检查引致的经济

负担;以及推动内地与港澳的沟通和技术信息交流。

二、合作范围

本谅解备忘录的合作范围包括以下适航审定的领域:

1.航空产品及零部件设计批准、生产批准和适航批准的互认:

2. 适航审定相关规章和标准的优化;

3. 航空产品及零部件适航审定活动的参与和支持:

4. 航空产品及零部件标准化检查活动的参与和支持:

5. 参与适航审定国际会议的沟通与合作:

6. 适航审定人员培训与技术交流;

7. 适航审定领域的其他合作。

三、合作安排及实施程序细则

内地与港澳可就合作范围内的事项通过商签合作安排及实施程

序细则的方式予以细化和落实。己生效的合作安排和实施程序细则

详列于本谅解备忘录的附件。

四、联合审定管理委员会

内地与港澳共同成立联合审定管理委员会，负责本谅解备忘录

的有效实施，并且应定期召开会议，以评估本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性。

联合审定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:

1.解决与本谅解备忘录(包括其附件)的适用和实施有关的任何

问题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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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考虑如何提升本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效率，并酌情提出对备忘录进

行修订的建议;

3. 制定并批准新的合作安排及实施程序细则或对现有合作安排及实

施程序细则进行修订。

五、审定系统情况通报

各方应确保将适航审定组织机构和人员的最新情况及时通报另

外两方。各方应确保将适航审定相关法律、规章、标准、政策和程

序的最新情况及时通报另外两方。

六、联系人

为有效率地执行本谅解备忘录的条款，内地与港澳分别确定

了具体的联系人，负责本谅解备忘录的协调工作。本谅解备忘录的

联系人为:

中国民用航空局 香港民航处 澳门民航局

航空器适航审定司 飞行标准及适航部 航空标准暨执照部

检查处 适航标准组 适航事务厅

处长 适航标准总监 厅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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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生效，终止和修订

本谅解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直至被其他谅解备忘录或协

议代替，或任何一个签署方书面通知终止为止，否则长期有效。

本谅解备忘录可经内地与港澳协商同意下而进行修订，修订在

内地与港澳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。

本谅解备忘录的附件可经内地与港澳协商同意下而进行修订，

修订在内地与港澳联系人以书面形式共同签署后生效。

各方均可以通过书面通知另两方的方式终止本谅解备忘录。终

止将在书面通知 60 天后生效。

内地与港澳通过以下授权代表的签署表明同意本谅解备忘录的

各项条款:

中国民用航空局 香港民航处 澳门民航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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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超群

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司长

李天柱

民航处处长

陈颖雄

民航局局长

签署日期 2018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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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合作安排和实施程序细则

1 、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、澳门特别行

政区政府民航局关于相互接受适航证的合作安排

(签署日期 2009 年 5 月 13 日)

2 、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、澳门特别行

政区民航局关于相互接受设计更改和修理设计批准的合作安

排

(签署日期 2013 年 8 月 28 日)

3 、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关于相互接受

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合作安排

(签署日期 2013 年 8 月 28 日)

4 、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、澳门特别行

政区政府民航局关于相互接受适航证的合作安排实施程序细

则

(签署日期 2017 年 1 月 5 日)

5 、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、澳门特别行

政区民航局关于相互接受设计更改和修理设计批准的合作安

排实施程序细则

(签署日期 2014 年 3 月 18 日)

6 、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关于相互接受

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合作安排实施程序细则

(签署日期 2013 年 9 月 10 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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